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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3 年重訴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履行協議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重訴字第16號

原　　　告　周芸

訴訟代理人　王政琬律師

被　　　告　廖國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03年9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捌萬元，及自民國102年9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103年11月1日起至民國109年3月1日止，按月於每

月1日（如遇例假日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

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六期視為亦已到期。原告嗣後如

經再婚，被告即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因個性不合於民國99年3月協議離婚，並於離婚協議書

    約定自99年3月1日起至129年3月1日止，每月1日應匯款新臺

    幣（下同）3萬元至原告郵局00000000000000帳戶內，如一

    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被告前因自101年4月至10月均未依

    約匯款至原告帳戶內，原告乃訴請給付贍養費，經鈞院101

    年度花簡字第406號判決被告應給付21萬元及自101年4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又因其自101年11月至102年8月

    亦未給付，經多次催討無效，原告又訴請被告給付，經鈞院

    判決應如數給付（鈞院102年度花簡字第337號民事判決）。

    詎被告自102年9月份起又未依約給付每月應給付之3萬元，

    且多次通知亦拒不答覆，為維原告權益，被告自102年9月至

    129年3月（共319個月）應一次給付贍養費（原離婚協議書

    約定，如一期未付視同全部到期）957萬元。

  ㈡被告之答辯仍以兩造之離婚協議書第一大項第三小項遭原告

    更改，於99年7月9日以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不同意，也不

    會履行原告所加註有關金錢支付之內容云云。然上開離婚協

    議書係由雙方同意後，被告始簽名蓋章，且兩造又係協同至

    花蓮市戶政事務所申請離婚登記，並均親自簽名於申請書，

    則就登記時所附之離婚協議書內容，應推定均已同意。此離

    婚協議書係由花蓮市戶政事務所留存，應無原告事後再予添

匯出時間：113/05/05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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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文字之可能，故應得推論為兩造辦理離婚協議時所相互約

    定者，亦屬當然，且其辯解之詞分別經鈞院前開二件民事判

    決駁回，是其所辯均不足採信。

  ㈢被告請求免除或酌減贍養費原告不同意，對兩造經濟狀況之

    意見為：

  1.被告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可以共同扶養母親，被告的姐姐有

    房子和車子，並非經濟狀況不好。42,651元是已經扣除給原

    告贍養費剩下的，被告有外勤加給大約1萬多元薪資表沒有

    列進去；被告說房租8,000元，聽他的房東即被告的同事講

    ，房租是5,000元。請求子女扶養費的案件為鈞院102年度家

    親聲字第199號（103年度家聲抗字第7號），如果這個案子

    判決確定，被告對原告的請求金額希望能自本件的請求金額

    扣除。

  2.兩造的長女就讀慈濟護專，因為有原住民身分，所以是公費

    ，大女兒都住校，吃住都由學校提供，他二年級就有告訴我

    他在學校每年都有領獎學金，到現在累積應該有十幾萬元，

    這個存摺都由被告保管；長女的出國費用18萬元只有一次，

    並非長期支付，我的女兒已經五年級了，快畢業了，他也可

    以出來工作賺錢。二女兒在花蓮女中，也是原住民身分，免

    學雜費，補習費是每個月，因為他今年已經高三，要畢業了

    ，所以之後就不用補習了。

  3.我現在沒有工作，我是二專畢業，目前我的父親罹患大腸癌

    末期，我在照顧他。我與被告離婚，有約定房子和存摺都歸

    我所有，存摺內約有十幾萬元，我在離婚後分得的不動產，

    目前還有房貸每月15,731元。因為我弟弟本身有家庭，他全

    職在照顧我爸爸，無法工作，所以我每個月給他8,000元。

    原告每年繳勞健保費20,968元，並繳納國泰保險費每年

    50,384元。爰依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請求。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957萬元，及自102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贍養費957萬元（即102年9月起），

    其起訴理由無非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一大項第三小項所載內

    容為依據，惟：

  1.被告與原告於81年結婚，至99年離婚，雙方育有2女，婚後

    原告不事工作，家庭經濟均由被告獨自支撐，並將每月薪資

    所得及所有動產、不動產交由原告管理，但近年因被告父親

    罹患失智症（於100年9月去逝），母親中風。二人居住在花

    蓮富里鄉下，身為子女當然有義務照顧雙親，本想與雙親同

    住就近照料，但因原告不願與公婆同住，一再阻擾反對，被

    告與原告經常為此爭吵，因此被告與兩名年幼小孩生活在爭

    吵中，且又無法照顧年邁罹病雙親，在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

    下，身心俱疲迫於無奈只好選擇與原告離婚。

  2.99年3月15日凌晨原告與被告發生爭吵，並要求離婚，且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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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只要錢及房子、車子，而孩子要被告自行照顧，於是原告

    拿內容預先擬訂完成之離婚協議書並以原告母親及阿姨為見

    證人（2人已簽名用印完畢），要求被告離婚簽名用印，當

    時簽名後原告也無將離婚協議書副本給被告。於一星期後99

    年3月22日原告要求被告前往花蓮市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

    記，且原告於辦理離婚當日要被告前往「民間公證人何叔孋

    事務所」辦理公證，被告才赫然發現離婚協議書第一大項第

    三小項已遭原告更改。99年3月15日凌晨當時簽立離婚協議

    書內容第一大項第三小項，原僅書寫「每個月3萬元支付乙

    方，每個月1號匯款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等字句，

    原告事後擅自加註第二小點「從99年3月1日至129年3月1日

    止為期30年，如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等內容，因此被告

    業於99年7月9日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不同意也不會履行

    原告所加註有關金錢支付之內容。

  ㈡依民法第1057條規定，贍養費制度乃基於衡平思想實現男女

    實質平等而設，目的在保障離婚後無力生活之配偶，不含有

    任何制裁之意味。被告為顧及原告離婚後一時尚未工作，又

    需繳納房貸，因此以3萬元支助原告，99年3月15日簽立之離

    婚協議書內容雖未以文字載明支助期限，但被告已明確口頭

    告知原告願意以金錢支助一年（實際被告從99年4月至101年

    3月，長達2年期間，已超過原先約定1年，共計給付72萬元

    ），但原告離婚後雖已取得被告所有之金錢及房子、車子，

    仍不顧被告要獨自扶養父母及二名子女，而擅自加註期限，

    已非請求贍養費之真意，並致另一方生活經濟陷入困境，懲

    罰給付贍養費之一方

  ㈢贍養費給付之目的在保障離婚後無力生活之配偶，當時被告

    與原告雖為兩願離婚，但被告仍顧及夫妻之情，願將房子、

    金錢等財物歸給原告，甚至獨自扶養2名子女，並給付相當

    之贍養費，現原告請求被告一次給付957萬元，已與當時之

    承諾不同，明顯致被告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當時被告意思表

    示以金錢支助一年，原告也承諾同意，被告並於知悉內容遭

    更改後，發存證信函給原告表示拒絕履行加註內容之意思，

    依民法第155條規定，協議書遭原告加註第一大項第三小項

    第二小點內容應無拘束力。

  ㈣原告將內容預先擬訂完成之離婚協議書，要求被告簽章，並

    於簽立後擅自加註期限至129年止，如依上列期限被告已70

    歲，是否尚在人間？然被告每月薪資實際所得約42,651元，

    除支付原告贍養費用26,453元（目前由鈞院扣薪中）外，仍

    需扶養年邁母親及年幼子女，並每月支付房租8,000元及外

    勞費用8,000元與次女補習費9,000元，生活已相當拮据。依

    民法247條之1規定，原告預先將離婚協議書內容擬訂完成並

    事後加註期限，明顯加重被告之責任，且對被告與2名子女

    發生重大之不利益。協議書第一大項第三小項第二小點內容

    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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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依被告現今之經濟狀況，以公務員

    之薪資收入，已無法保障其家庭成員最基本之生活條件與尊

    嚴，而原告除工作及贍養費所得外，尚擁有離婚後所取得之

    存款及房子、車子，且被告也依當時協議內容支付相當之贍

    養費用（72萬元），現原告卻以加註之期限，要被告給付贍

    養費3萬元至129年，要被告負責原告一輩子的生活費用，已

    與當時離婚協議內容有相當之出入，並非被告當時原意。原

    告為了滿足個人欲望，而對被告及母親與二名子女造成日後

    生活重大衝擊，已明顯失去公平，因此協議書第一大項第三

    小項第二小點內容懇請鈞院裁定無效或縮減金額及年限，以

    維被告母親及2名子女權利。雖然當初離婚協議書是這樣寫

    ，我也沒辦法舉證這是事後加註的，請法院依我目前的狀況

    ，是否可以免除或酌減，希望能每月減成2萬元，到我50歲

    ，如果期間不能減，希望能酌減到每月1萬元。

  ㈥被告經濟狀況方面：

  1.被告現在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警察總隊擔任副中隊長，每

    月薪資約7萬餘元，經鈞院每月扣薪26,453元以支付原告贍

    養費用，被告每月實際所得42,651元，除支付平日生活費用

    ，還須扶養罹病母親及二名子女，孩子現在各就讀專科五年

    級及高中三年級；我母親中風，我每月要支付僱用外勞費用

    8,000元（外勞費用每月約20,910元，被告與長兄廖緯霖協

    議每月母親看護費用，被告支付8,000元，其餘由長兄支付

    ，另被告姊姊廖珈伶因經濟狀況不好，未負擔僱用外勞費用

    ），及付房租8,000元（現租屋於花蓮市○○○街○○○巷○弄○

    號，無訂立租約）。

  2.我姐姐的工作並不穩定，並未支付我母親的扶養費；我兩個

    女兒都有原住民身分，加上我是公務員，本來就免學雜費，

    但是還不包括小孩的生活費用；至於原告說獎學金累積有十

    幾萬元，請原告舉證，原告可以向學校申請獎學金資料，我

    女兒存摺裡面的錢還包含壓歲錢、他到醫院打工的錢。

  3.長女周庭伃參加慈濟技術學院103年暑期「慈濟學子在倫敦

    」出國學習甄選並獲該校錄取，須支付出國期間活動費用約

    18萬元，以上費用均由被告自行支付。我長女出國的18萬元

    ，雖然只有一次，但那是我把我的車子賣掉才能讓他出國，

    我現在很拮据，那也是我生活費的一部分。

  4.被告須支付次女周庭竹補習費每月約5,800元，及治療牙齒

    費用10萬元（與原告協議由原告支付3萬元，被告支付7萬元

    ）。次女的補習費方面，我只提出這學期的補習單據，但是

    之前也都有繳補習費，雖然他已經高三了，但他以後要讀大

    學，也是有學費、生活費等支出，仍然要由我負擔。我有向

    原告起訴請求給付子女扶養費，目前尚未判決，在鈞院繫屬

    中（案號102年度家親聲字第119號、103年度家聲抗字第7號

    ），該案法官說生活費是不能從贍養費中扣除的。

  5.我所有的薪資及加給就在我的薪資表上，至於原告說的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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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給可能是指我的加班費，加班費部分，因為我們警察的勤

    務與一般不同，我們的勤務通常一天都超過12小時，制度上

    會給我們每月加班費約1萬元。至於房租確實是5,000元，但

    是現在已經漲為8,000元了。

  6.我現在是外勤，強制退休年齡為59歲，如果我辦內勤，強制

    退休年齡是65歲，但是辦理內勤或外勤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7.原告每個月給他弟弟8,000元方面，原告之父在9月14日過世

    ，我問原告之弟，他說他沒有收到原告的錢。至於原告提的

    房貸方面，當初已經把房子給他，他也有能力支付房貸，應

    該跟他現在的生活無關，我們已經離婚了，房子歸原告所有

    ，我應該沒有義務給他錢去支付房貸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兩造在99年3月間協議離婚。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贍養費，經本院

    101年度花簡字第406號、102年度花簡字第337號民事判決勝

    訴確定。

  ㈢被告現任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警察總隊副中隊長。

四、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應在於：

  ㈠原告依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請求自102年9月起至129年3月止，

    每月3萬元之贍養費共957萬元，是否有理？

  ㈡被告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請求變更或免除其依離婚協議書

    所定之給付，是否有理？茲審酌如下。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99年3月22日協議離婚，離婚協議書中就「贍養費及

    慰藉金之給付」約定：「一、每個月三萬元支付女方（即原

    告），每個月1號匯款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二、從99

    年3月1日至129年3月1日止，為期30年，如有一期未付視為

    全部到期」等情，有離婚協議書可參（卷7、35頁），該離

    婚協議書均經兩造簽名，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

    應推定為真正。被告雖辯稱離婚協議書關於前述二、為期30

    年之記載係原告事後擅自加註云云，為原告所否認，被告就

    此亦未能舉證實說，且自承其無法舉證證明（卷60頁筆錄記

    載參照），是其此項辯詞自難採信，故上開兩造贍養費給付

    金額、期間之約定，應堪信為真實。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

    ，業已就101年4月至10月、101年11月至102年8月被告未依

    約給付之贍養費金額各21萬元、30萬元，向本院起訴請求被

    告給付，經判決原告勝訴在案，原告並據前開民事確定判決

    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查扣被告薪資，有本院101年度花簡

    字第406號、102年度花簡字第337號民事判決可稽（卷8至14

    、48至54頁），並經本院調閱102年度司執字第5096號、103

    年度司執字第2964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誤，堪認屬實。

  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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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

    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

    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訂之

    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

    裁量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而是否發生非當

    初所得預料之劇變，應綜合社會經濟狀況、一般觀念及其他

    客觀情事加以判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裁判要

    旨參照）。再按民法第1057條之贍養費之請求權，固係於判

    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始得依該條規定為請求，惟上開贍

    養費，乃為填補婚姻上生活保持請求權之喪失而設，最高法

    院87年度臺上字第128號、96年度臺上字第269號及96年度臺

    上字第1573號判決即持此見解，是於兩願離婚時，基於契約

    自由原則，非不得經由離婚協議就贍養費之給付為約定。

  ㈢兩造係於99年3月22日協議離婚，關於99年3月1日至129年3

    月1日離婚後贍養費之約定，被告表示係為顧及原告離婚後

    一時尚未工作，又須繳納房貸，而支助原告（卷32頁反面至

    33頁），是兩造此部分約定，解釋上應屬前開所述為填補婚

    姻上生活保持請求權之喪失而定之給付，如符合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所定要件，被告自得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減少

    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經查：被告辯稱其於離婚後扶

    養罹病母親及二名子女，除平日之生活費用，尚須與其兄分

    擔母親看護費用、支付長女錄取參加就讀學校出國學習甄選

    之出國期間費用、次女補習費、治療牙齒費用、房屋租金由

    5,000元調高為8,000元，而其每月薪資經本院強制執行扣薪

    給付原告贍養費後，僅餘約42,651元等情，業據提出員工薪

    資明細表、殘障手冊、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學生證、親

    屬一覽表、居留證、外勞薪資表、通知單、繳款單、保險費

    計算表、收據、出國同意書、病歷表、收據、診療紀錄等為

    證（卷64至8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02年司執字第

    5096號、103年度司執字第2964號執行卷宗閱後屬實，應堪

    信為真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02年台灣地區每人每

    月平均消費支出18,774元為生活費之計算標準，則以被告給

    付原告贍養費後之可處分薪資42,651元，用於支付自己之生

    活費、2名子女扶養費及與其他2名兄姊（卷69頁）分擔對母

    親之扶養費（被告之母中風生活需人照顧，雇用外勞費為

    20,910元，加上生活費18,774元，由被告及其兄姊共同支付

    ，每人須支付13,228元｛〈20910＋18774〉÷3＝13228｝，

    被告僅列計8,000元，應屬可採）合計64,322元（18774＋〈

    18774×2〉＋8000＝64322)，顯然不足，被告辯稱其生活拮

    据，應係屬實，且前述因被告母親、次女罹患疾病、長女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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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錄取出國學習所增費用，衡諸常情，應非契約成立當時所

    能預料者，如原告仍以前揭兩造所約定贍養費金額請求被告

    給付，顯失公平，並將致使被告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被告依

    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請求變更或免除其依離婚協議書所定之

    給付，應予准許。

  ㈣按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七條所定之贍養費，固為填補婚姻上生

    活保持請求權之喪失而設，其非賠償請求權性質，乃基於權

    利人生活上之需要，為求道義上公平，使於婚姻關係消滅後

    ，事後發生效力之一種給付，有扶養請求權之意味，但僅係

    扶養失婚者於合理年限內，至其覓得工作機會或取得經濟獨

    立為止之生活保持狀態，而非屬扶養其終身之義務，所給付

    之數額，並應斟酌權利人之身分、年齡、自營生計之能力與

    生活程度及義務人之財力如何而定（最高法院96年上字第

    1573號判決參照）。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

    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

    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

    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

    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

    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

    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

    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為

    家事事件法第100條所明定。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02年度家親

    聲字第119號被告請求原告給付子女生活（扶養費）事件卷

    宗（下稱家親聲卷），依該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所示，原告名下有房屋、土地、田賦各1筆，現值分

    別為357,600元、1,692,000元、75,900元，另有1999年份之

    汽車1輛（家親聲卷91頁），被告有薪資所得，且名下有土

    地1筆，現值為29,560元（家親聲卷89頁）。而原告為00年0

    月00日生，離婚時為38歲，現年42歲；被告為00年0月00日

    生（兩造之出生年月日參見離婚協議書之記載），離婚時為

    40歲，現年44歲，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約定之贍養費給付年限

    高達30年，考量前揭約款既具有贍養費或扶養費之性質，依

    上開說明，即應以扶養原告於合理年限內，至其覓得工作機

    會或取得經濟獨立為止，而非屬扶養其終身之義務，是被告

    給付贍養費之年限，即有縮短之必要；再審酌被告母親為00

    年0月0日生（卷65頁），於101年9月25日經醫院開立病症暨

    失能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為腦中風併右眼眼盲、右側肢體無

    力，生活無法自理，移位困難，須他人照料生活（卷66頁）

    ，依102年臺灣省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尚有17.16年，被

    告須負擔扶養義務；而兩造子女周庭伃、周庭竹分別為84年

    1月10日、00年00月00日生，有戶籍謄本可參（家親聲卷12

    至13頁），俟其等成年完成學業後，即對原告亦有扶養能力

    ；暨嗣後如原告再婚，其配偶對原告即負有扶養義務，原告

    自喪失對被告請求填補婚姻上生活保持請求權等情事，衡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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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造身分、年齡、自營生計之能力、生活程度、兩造財產狀

    況、被告之財力及強制退休年齡等，本院依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規定，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0條，認被告給付原告贍養

    費應有合理年限，原約定30年（至被告70歲止）應減為10年

    即至109年3月1日止，且每月金額應減為2萬元，並因被告支

    付原告贍養費之財源為其擔任警務人員之薪資，其薪資為每

    月支領，如欲其給付10年全部之贍養費，將致其及依法受被

    告扶養之人無法維持生活，故有變更原離婚協議書所定「一

    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約定之必要，改為被告應按月給付，

    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且原告如經

    再婚，被告前開給付義務即予免除。故經計算結果，被告應

    給付原告28萬元（自102年9月起至103年10月止已經屆期之

    贍養費），及自102年9月2日起之遲延利息，暨自103年11月

    起至109年3月1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如遇例假日順延至下

    一個工作日）給付原告2萬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6

    期視為亦已到期；原告嗣後如經再婚，被告即免給付義務。

六、從而，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2項

    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

    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4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楊碧惠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4    日

                              法院書記官    張永田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8 頁


